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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前言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位于定州市唐河经济产业园区内，主要产品为6~12m的城乡公交车、客运车、校车和轻型车。

2015年建设单位投资147986.4万元对轻型车进行技改，技改完成后产能为年产轻卡、轻客9万辆，其中包括5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和西侧4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河北安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定州市环境保护局于2015年9月14日以定环书[2015]32号文进行批复。

由于在建设过程中，随着环保处理技术的不断升级，建设单位对部分废气处理设施进行了调整和优化，主要内容包括：①5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喷涂工序废气由“水旋式除漆雾装置+过滤棉+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30米高排气筒”的处理工艺变更为“水旋式除漆雾装置+水汽分离室+F6中效过滤箱+低温等离子+20米高排气筒”，②5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焊接工序设1台滤筒式焊接烟尘净化器进行处理后排放于车间内，再通过车间内的风机排出车间变更为针对产生打磨粉尘、焊接烟尘点位（7个）进行局部密封，然后将废气引至对应点位的滤筒过滤器（共计8台）净化后排放至车间内。只针对部分环保设施进行了调整，生产规模、工艺、项目选址及周边环境情况均不发生变化，为此建设单位委托河北安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并完成了“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补充评价报告”，并于2016年9月26日以定环函[2016]9号通过定州市环境保护局的批复。

其中，年产4万辆轻型车生产线已经验收通过，此次验收只针对5万辆轻型车生产线。

受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委托，河北科赢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勘查，于2017年08月11日至08月12日进行了现场监测，针对该项目环保设施建设及运行情况、污染物排放浓度和排放总量监测结果、环评报告书及批复的落实情况，对照有关国家标准，并依据《科赢环检字（2017）第Y410号》检测报告，编制完成了《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阶段性验收监测报告》。

2、验收监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5年1月1日）。
（2）《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国务院第253号令，1998年12月）。
（3）《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规定》（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第13号令，2002年2月1日）。
（4）《建设项目“三同时”监督检查和竣工环保验收管理规程（试行）》（环发[2009]150号）。
（5）《关于切实加强风险防范严格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通知》（环发[2012]98号）。
（6）《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16]81号，2016年11月10日）。
（7）《关于印发<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的通知》（环水体[2016]186号，2016年12月23日）。
（8）《关于进一步改革和优化建设项目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核定工作的通知》(冀环总[2014]283号，2014年9月24日)。
（9）《保定市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河北安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15年9月）。
（10）《定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保定市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的审批意见》（定州市环境保护局 定环书［2015］32号，2015年9月14日）。
（11）《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补充报告》（河北安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8月）。
（12）《定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保定市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补充报告的函》（定州市环境保护局 定环函［2016］9号，2016年9月26日）。

3、建设项目概况

3.1工程内容


3.1.1工程基本概况

（1）项目名称：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
（2）建设单位：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3）建设性质：技术改造。
（4）建设地点：定州市唐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内，厂址中心坐标为北纬38°32′32″，东经114°55′45″。厂址北测紧邻定曲路，西邻建业路，东邻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南邻八号路。
（5）工程内容

①5万年轻型车生产线：涂装厂房（涂装生产线1条）、焊装厂房（焊接生产线2条）、总装厂房（总装生产线1条）。

②4万年轻型车生产线：涂装车间（涂装生产线1条）、焊接车间（焊接生产线4条）、总装车间（总装生产线1条）。

③公辅工程：空压站、配电室、天然气调压站、办公楼及环保设施。

（6）建设规模：5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4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

（7）项目投资：项目总投资147986.4万元，其中环保投资2280万元，占总投资的1.53%。
（8）劳动定员：5万年轻型车生产线劳动定员为216人；4万年轻型车生产线劳动定员为650人。

（9）工作制度：5万年轻型车生产线年运行250天，一班工作制，每班9小时。4万年轻型车生产线年运行250天，二班工作制，每班8小时。

（10）验收内容：本次只验收5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4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已经验收通过，不在本次验收范围内。
3.1.2主要生产设备

五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主要生产设备表3-1。
表3-1  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数量

（台/套）
	实际建设数量（台/套）
	设备型号

	5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

	一、涂装车间

	1
	CO2焊机
	3台
	3台
	POWERMAGTM305C

	2
	CO2焊机
	2台
	2台
	NBC-350

	3
	CO2焊机
	2台
	2台
	Cpve-350

	4
	电焊机
	1台
	1台
	NB-350IGBT

	5
	电焊机
	1台
	1台
	LGK-40

	6
	CO2/MAG自动焊接机
	2台
	2台
	CPVE350

	7
	整形机
	1台
	1台
	FY-9000

	8
	悬挂点焊机
	55台
	55台
	DN3-160

	9
	螺柱焊机
	4台
	4台
	SYSTEM751

	10
	固定点焊机
	2台
	2台
	WDN-100

	11
	分体式悬挂点焊机
	24台
	24台
	DN3-160

	12
	等离子切割机
	1台
	1台
	LGK-40

	13
	电动葫芦
	1台
	1台
	德马格0.5T

	14
	电动双梁起重机
	1台
	1台
	QD10t-20.5

	15
	气动角磨机
	2台
	2台
	/

	16
	挤胶泵
	1台
	1台
	5加仑


（续）表3-1  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数量

（台/套）
	实际建设数量（台/套）
	设备型号

	17
	5加仑加热涂胶设备
	1台
	1台
	F5-H-60-1

	18
	车身VIN号码刻字机
	1台
	1台
	GM152S-CT2S

	19
	焊接生产线
	2条
	2条
	/

	二、涂装车间

	1
	逆变电焊机
	1台
	1台
	ZX7-4001GBT

	2
	电泳烘干室
	1座
	1座
	/

	3
	腻子烘干室
	1座
	1座
	/

	4
	中涂烘干室
	1座
	1座
	/

	5
	面漆烘干室
	1座
	1座
	/

	6
	麻眼烘干室
	1座
	1座
	/

	7
	腻子打磨室
	1座
	1座
	/

	8
	中涂打磨室
	1座
	1座
	/

	9
	中涂喷漆室
	1座
	1座
	/

	10
	面漆喷漆室
	1座
	1座
	/

	11
	风淋室
	1座
	1座
	/

	12
	货箱保喷漆室
	1座
	1座
	/

	13
	手动堆高车
	1台
	1台
	2.0T * 1.6米

	14
	空调
	2台
	2台
	/

	15
	中涂强冷室
	1座
	1座
	/

	16
	面漆强冷室
	1座
	1座
	/

	17
	电泳强冷室
	1座
	1座
	/

	18
	腻子强冷室
	1座
	1座
	/

	19
	制冷机
	1台
	1台
	/

	20
	烤灯
	1个
	1个
	303B

	21
	磁性分离机
	1台
	1台
	M6038-60

	22
	模块袋式并联过滤器
	4个
	4个
	ILBE0202D06100E

	23
	快开袋式过滤器
	2个
	2个
	ILBE0202D06101E-QV

	24
	烤灯
	8个
	8个
	极光-303

	25
	烤灯
	1个
	1个
	极光-304

	26
	烤灯
	1个
	1个
	极光-305

	27
	静电喷涂系统
	2套
	2套
	79620-102203


（续）表3-1  生产设备一览表
	序号
	设备名称
	环评数量

（台/套）
	实际建设数量（台/套）
	设备型号

	28
	静电手喷枪
	7个
	7个
	/

	29
	PVC涂胶机
	1台
	1台
	F55-C-60

	30
	密封胶涂胶机
	1台
	1台
	F55-C-60

	31
	密封胶涂胶系统
	1套
	1套
	F55-C-60-8

	32
	PVC打胶系统
	1套
	1套
	F55-C-60-2

	33
	空气静电喷涂系统
	4套
	4套
	79504.-12202

	34
	污水处理站
	1座
	1座
	/

	35
	前处理电泳线
	1条
	1条
	/

	三、总装车间

	1
	电动双梁起重机
	1台
	1台
	QD10t-20.5

	2
	电动单梁起重机
	1台
	1台
	LD2T-10.5M-9M

	3
	空压机
	1台
	1台
	0.8/12.5

	4
	燃油加注机
	1台
	1台
	/

	5
	黄油加注机
	1台
	1台
	/

	6
	柴/汽机油二合一定量加注机
	1台
	1台
	JRJZ-N01P-02

	7
	简易柴油加注机
	1台
	1台
	JRJZ-N07P

	8
	润滑油移动加注机
	1台
	1台
	JRJZ-N01P-A

	9
	冷媒真空加注机
	1台
	1台
	JRJZ-V08P-01

	10
	齿轮油移动加注机
	1台
	1台
	JRJZ-NO1P-A

	11
	真空制动液加注机
	1台
	1台
	JRJZ-V06P-01

	12
	简易洗涤液加注机
	1台
	1台
	/

	13
	制动液真空加注机
	1台
	1台
	/

	14
	玻璃胶挤胶设备
	1台
	1台
	F55-H-85

	15
	激光铭牌打标机
	1台
	1台
	/

	16
	气动打标机系统
	1套
	1套
	QB-4

	17
	易恒标识信息系统
	1套
	1套
	GXPL

	18
	轻型车前后桥分装线
	1条
	1条
	/

	19
	轻型车发动机分装线
	1条
	1条
	/

	20
	总装生产线
	1条
	1条
	/


3.1.3公用辅助工程

3.1.3.1给水

项目用水由定州市东方供水有限公司供应。本项目配槽液和纯水清洗工序及点焊设备循环冷却水由厂区现有的纯水设备制得，纯水制备产生的污水排入厂区污水处理站。

3.1.3.2排水

项目排水为雨污分流制，废水包括生产废水和生活污水两部分。

生产废水经厂区污水处理站处理后排入铁西污水处理厂处置；生活污水经化粪池、隔油池处理后，经园区管网排入铁西污水处理厂处置。

3.1.3.3供电

由河北长安现厂区内110kV变电站供应。

3.1.3.4供热

由河北长安汽车有限公司锅炉房提供，办公室采用空调供暖。

3.1.3.5供气

5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项目涂装车间的烘干及废气处理采用天然气作为原料，有定州市富源天然气有限公司提供。

3.1.4主要原辅材料及消耗
表3-2 主要原、辅料消耗一览表

	序 号
	原料名称
	年消耗量
	序 号
	原料名称
	年消耗量

	5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

	1
	二氧化碳气
	240瓶
	15
	柴油
	17094.5L

	2
	焊丝
	1.44t
	16
	汽油机油
	40.16t

	3
	电泳漆
	230t
	17
	柴油机油
	2.61t

	4
	中涂漆
	79.27t
	18
	齿轮油
	45.897t

	5
	中涂漆稀释剂
	68.21t
	19
	清洗液
	23.348t

	6
	罩光清漆
	31.932t
	20
	制动液
	7.45 

	7
	罩光清漆稀释剂
	52.67t
	21
	防冻液
	108.5t

	8
	罩光清漆固化剂
	0.774t
	22
	玻璃胶
	7.8T

	9
	脱脂剂
	20.905t
	23
	PVC
	26

	10
	表调剂
	2.903t
	24
	原子灰
	0.9

	11
	磷化剂
	27.873t
	25
	天然气
	78.5万m3

	12
	中和剂（NaOH）
	4.548t
	26
	电
	438.1982

万kwh

	13
	促进剂（NaNO2）
	10.839T
	27
	新鲜水
	105395m3

	14
	汽油
	157650.4 L
	/
	/
	/


3.1.5生产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
五万辆/年轻型车外购冲压件，经焊接、涂装、装配等生产工艺，完成产品的生产。

（1）焊接

焊接车间通过总成、合车、装配完成轻型车的生产。工艺流程图见图3-1。

 SHAPE  \* MERGEFORMAT 



（2）涂装

本项目涂装车间主要承担项目产品焊后白车身的保护装饰性涂层漆前处理、电泳底漆、焊缝密封、PVC底涂、中面涂及其烘干、检查、修补及产品涂层的检验工作。其工艺流程见图3-2。

 SHAPE  \* MERGEFORMAT 



（3）总装

生产线采用非强制节拍的收订装配线，工艺流程见图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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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调漆工序

项目油漆、稀释剂储存在调漆间，将需求的漆量用泵送至密闭的不锈钢调漆桶，桶上自带气动搅拌器搅拌均匀后，通过管道输送至用漆工序。
表3-3 项目工艺流程排污节点一览表

	类别
	所在车间
	序号
	污染源
	污染因子
	排放特征

	废

气
	焊接车间
	G1~G15、G17
	焊接工序
	焊接烟尘
	连续

	
	
	G16、G17
	打磨工序
	粉尘
	间断

	
	涂装车间
	G4、G6
	喷漆工序
	起漆雾颗粒物、VOCs、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连续

	
	
	G1
	电泳烘干工序
	SO2、NOx、烟（粉）尘、非甲烷总烃
	连续

	
	
	G2
	腻子烘干工序
	SO2、NOx、烟（粉）尘
	连续

	
	
	G3
	打磨工序
	粉尘
	连续

	
	
	G5 、G7
	漆后烘干程序
	SO2、NOx、烟（粉）尘、VOCs、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连续

	
	
	G8
	调漆间
	VOCs、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间断

	
	总装车间
	G1
	试车工序
	SO2、NOx、烟尘
	间断

	废

水
	涂装车间
	W1
	热水洗
	COD、SS
	连续

	
	
	W2
	预脱脂
	COD、SS、石油类
	间断

	
	
	W3
	水洗1
	COD、SS
	连续

	
	
	W4
	表调
	COD、PO43-
	间断

	
	
	W5
	磷化
	PO43-、Zn、SS
	间断

	
	
	W6
	水洗3
	PO43-、Zn、SS
	连续

	
	
	W7
	纯水洗2
	COD、SS
	连续

	
	
	W8
	喷漆室废水
	COD、SS
	连续

	
	/
	W9
	纯水制备
	COD、SS、BOD5
	间断

	
	/
	W10
	职工生活
	COD、SS、BOD5、氨氮
	间断

	固

体

废

物
	焊接车间
	S1~S17
	焊接工序
	焊渣
	连续


	
	涂装车间
	S1
	喷漆、烘干工序
	磷化废渣
	间断

	
	
	S2、S3
	/
	废漆渣
	间断

	
	
	S4
	/
	废油漆桶、废稀释剂桶
	间断

	噪

声
	/
	N1
	等离子切割机、气动角磨机、电动葫芦等
	噪声
	连续

	
	/
	N2
	水泵、风机等
	噪声
	连续

	
	/
	N3
	空压机等
	噪声
	连续


3.2主要污染源和污染物及环保治理措施

3.2.1废气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3.2.1.1喷漆废气

喷涂（中涂和面漆）废气，主要污染物为漆雾颗粒物、非甲烷总烃、甲苯、二甲苯，有机废气经“水旋式除漆雾装置+水汽分离室+F6中效过滤箱+低温等离子”工艺处理，净化后的废气经一根20m的排气筒排放。少量未收集的废气经无组织形式排放。
[image: image4.jpg]



喷漆废气处理系统

3.2.1.2烘干烟气

电泳烘干、中涂烘干、面漆烘干、腻子烘干分别在4个烘干室完成，产生的烘干废气经1套RTO（蓄热式热力焚化炉）废气燃烧装置处理，净化后的废气经15m的排气筒排放。少量未收集的废气经无组织排放。主要污染物为颗粒物、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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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干废气处理系统

3.2.1.3打磨、焊接工序废气

打磨、焊接产生颗粒物的点位进行局部密封，然后使用风机将废气引至对应点位的滤筒过滤除尘器进行处理，净化后的废气排放至车间内，以无组织形式排放。

3.2.2噪声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主要噪声来源于水封、风机、切割机、电动葫芦、空压机等设备噪声，通过合理布局、选用低噪音设备、厂房隔声、基础减振、对各气动设备加装不同形式的消声器、加强绿化等措施降噪。

3.2.4固体废物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表3-4 固废处置情况一览表

	序号
	产污环节
	污染物
	类别
	处置措施

	1
	喷漆、烘干工序
	磷化废渣
	危险废物
	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送衡水睿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和迁安市志诚润滑油有限公司处置

	2
	喷漆工序
	漆渣
	
	

	3
	喷漆工序
	废油漆桶、废稀释剂桶
	
	

	4
	焊接工序
	焊渣
	一般废物
	全部外售

	5
	职工生活
	生活垃圾
	
	垃圾填埋场填埋


危废暂存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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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环评主要结论与建议及批复要求

4.1环评主要结论
该项目该符合国家产业政策，选址符合规划要求，项目污染源治理措施可靠有效，污染物能够达标排放，固体废物能得到合理处置，外排污染物对周围环境影响不大，可以满足当地的环境功能区规划要求，项目符合清洁生产要求，污染物排放总量符合国家污染物总量控制要求，绝大多数公众支持该项目的建设，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综上所述，在全面加强监督管理，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和认真落实各项环保措施的条件下，从环境保护角度分析，该项目的建设是可行的。

4.2环境影响报告批复的要求
定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保定长安客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意见 定环书[2015]32号

保定市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你公司报来的《保定市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收悉，结合定州市评估中心评估意见及专加评审意见，经研究，批复如下：

一、该报告书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二、项目位于定州市开发区，工信部出具相关意见，从环保角度项目选址可行。

三、项目建设过程中，要严格落实环评文件中的各项建设内容和污染防治措施。项目建设内容应与环评文件相符，我局将依据环评文件和本批复进行验收。

1、同意保定市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在各种审批手续完善、严格落实环评及三同时要求的前提下实施建设。

2、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总量控制目标，项目运营期应加强环境管理及监测频次，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同时不超过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

3、按照环评要求，老厂区轻型车涂装车间实施全封闭，废气全部收集处置后稳定达标排放，距河北省第七医院之间需建设绿化带（高大乔木、宽度不小于10米），以满足270米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加强周边特别是环境敏感点的环境质量监测，如敏感区域环境质量出现不达标且污染物与本项目有关，则涂装车间立即停止生产，采取进一步污染防治措施，确保项目周边敏感点环境质量满足相应的国家质量标准。

4、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按照要求建设危废暂存间，试生产前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为废处置协议，危废定期收集转危废处置单位规范处置。

四、项目建成试运行前须报环保部门批准，试运行三个月内书面申请环保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试运营，项目建设期间的日常监管工作由定州市监察大队负责。

定州市环境保护局

2015年09月14日

4.3环境影响补充报告批复的要求
定州市环境保护局关于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

环境影响补充报告的函 定环函[2016]9号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你单位报来的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补充报告已收悉，经研究，该环境影响评价补充报告表编制规范，内容较全面，同意连同本函可作为项目的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项目地址位于定州市唐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内，于2015年9月14日完成技改项目审批，定环书[2015]32号。定州市环境保护局本次原则同意《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补充报告》中环保设施的调整，本建设项目其它部分均保持原设计不变。建设单位要认真落实原环评文件及本变更报告中的建设内容和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我局将据此验收。

定州市环境保护局

2016年9月26日

5、验收监测评价标准

5.1污染物排放标准

5.1.1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5.1.1.1喷漆废气

喷涂工序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与二甲苯合计浓度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标准，漆雾颗粒物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5.1.1.2烘干废气

烘干废气中颗粒物、SO2、NOx的排放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苯、甲苯与二甲苯合计及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标准。
5.1.1.3车间门口废气

车间门口苯、甲苯、二甲苯及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3标准。
5.1.1.4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排放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厂界监控点排放浓度执行《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2标准，无组织排放颗粒物监控点排放浓度执行《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表5-1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一览表

	项目
	监测因子
	限值要求
	验收标准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喷漆废气
	苯
	≤1.0
	/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标准

	
	甲苯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20
	/
	

	
	二甲苯
	
	
	

	
	非甲烷总烃
	≤50
	/
	

	
	颗粒物
	≤18
	≤0.85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烘干废气
	颗粒物
	≤120
	≤5.9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二氧化硫
	≤960
	≤4.3
	

	
	氮氧化物
	≤240
	≤1.3
	


续表5-1   废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一览表

	项目
	监测因子
	限值要求
	验收标准

	
	
	最高允许排放

浓度（mg/m3）
	最高允许排放速率（kg/h）
	

	烘干废气
	苯
	≤1.0
	/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标准

	
	甲苯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20
	/
	

	
	二甲苯
	
	
	

	
	非甲烷总烃
	≤50
	/
	

	车间门口

废气
	非甲烷总烃
	≤4.0
	/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3标准

	
	苯
	≤0.4
	/
	

	
	甲苯
	≤1.0
	/
	

	
	二甲苯
	≤1.2
	/
	

	厂界下风向无组织废气
	苯
	≤0.1
	/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2标准

	
	甲苯
	≤0.6
	/
	

	
	二甲苯
	≤0.2
	/
	

	
	非甲烷总烃
	≤2.0
	/
	

	
	颗粒物
	≤1.0
	/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5.1.3噪声污染物排放标准

厂界噪声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4类功能区标准。

表5-2  噪声排放标准一览表
	分 类
	监测因子
	点 位
	限值要求
	执行标准

	噪声
	厂界噪声
	东、南、西厂界
	昼间≤65 dB（A）

夜间≤55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类区标准

	
	
	北厂界
	昼间≤70dB（A）

夜间≤55dB（A）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4类区标准


5.2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
根据“环评报告书、环评报告书批复确定本项目总量控制指标为：二氧化硫47.64t/a、氮氧化物16.04t/a；COD58.08t/a、氨氮3.3t/a；特征污染物：烟粉尘1.889t/a、漆雾颗粒物0.3345t/a；非甲烷总烃6.193t/a、二甲苯6.07t/a。

6、验收监测结果及评价

6.1验收监测期间生产工况调查和分析

验收监测期间，该项目运行正常，2017年08月11日生产汽车150辆，生产负荷为75%，2017年08月12日生产汽车160辆，生产负荷为80%，环保设施运转正常，生产工况满足国家对竣工验收监测的要求。
6.2污染物排放监测内容  

表6-1  废气监测内容

	分 类
	监测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有组织废气
	中涂净化设备进、出口（1进2出）；

面漆净化设备进、出口

（1进2出）
	颗粒物
	3次/天

连续2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非甲烷总烃

苯、甲苯

二甲苯
	3次/天

连续2天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标准

	
	RTO焚化炉排气筒出口
	颗粒物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非甲烷总烃苯、甲苯

二甲苯
	3次/天

连续2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

	车间门口
	二个点位
	非甲烷总烃

苯、甲苯

二甲苯
	4次/天*点位

连续2天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3标准

	厂界下风向

无组织废气
	下风向三个
点位
	颗粒物
	4次/天*点位

连续2天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非甲烷总烃

苯、甲苯

二甲苯
	4次/天*点位

连续2天
	《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2标准


表6-2  噪声监测内容

	分 类
	监测点位
	监测频次
	执行标准


	噪 声
	厂界四周
	昼夜各1次

连续2天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1中3、4类功能区标准


6.3监测质量控制

本次验收监测采样及样品分析均严格按照《污染源监测》、《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环境水质监测质量保证手册》（第二版）、《环境监测技术规范》等要求进行，实施全程序质量控制。具体质控要求如下：
1、生产处于正常，2017年08月01日生产汽车150辆，生产负荷为75%，2017年08月02日生产汽车160辆，生产负荷为80%，环保设施运转正常。

2、合理布设监测点位,保证各监测点位布设的科学性和可比性。

3、废气检测

检测期间，该企业正常生产，各环保设备运行正常，采样严格按照《空气和废气监测分析方法》（第四版增补版）、《污染源监测》中采样位置与采样点要求进行，检测前采样器进行流量计校准及现场检漏。

4、噪声监测

按《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 12348-2008）有关要求，声级计测量前后均进行了校准且校准合格时监测数据方有效。
5、监测分析方法采用国家颁布标准（或推荐）分析方法，监测人员经考核并持有合格证书，所有监测仪器经计量部门检定并在有效期内。
6、监测数据严格实行三级审核制度。
6.4监测分析方法

本次验收监测中，样品采集及分析采用国标(或推荐)方法，监测分析方法见表6-3。

表6-3   监测项目及监测分析方法

	污染源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检出限
	仪器名称、型号及编号

	有组织废气
	烟（粉）尘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颗粒物测定与气态污染物采样方法》  (GB/T 16157-1996)
	/
	AUY120分析天平（SB-001）

	
	SO2
	《固定污染源废气 二氧化硫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T 57-2000）
	/
	3012H自动烟尘（气）测试仪（SB-171）

	
	NOx
	《固定污染源废气 氮氧化物的测定 定电位电解法》（HJ 693-2014）
	/
	3012H自动烟尘（气）测试仪（SB-171）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T 38-1999）
	0.04mg/m3
	GC9790气相色谱仪（SB-188）

	
	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HJ 584-2010）
	1.5×10-3 mg/m3
	7890B气相色谱仪（SB-187）

	
	甲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HJ 584-2010）
	1.5×10-3 mg/m3
	7890B气相色谱仪（SB-187）

	
	二甲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HJ 584-2010）
	1.5×10-3 mg/m3
	7890B气相色谱仪（SB-187）

	无组织废气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T 38-1999）
	0.04mg/m3
	GC9790气相色谱仪（SB-188）

	
	颗粒物
	《环境空气 总悬浮颗粒物的测定 重量法》（GB/T15432-1995）
	0.001mg/m3
	AUY120分析天平（SB-001）


（续）表6-3   监测项目及监测分析方法

	污染源
	监测项目
	监测方法
	检出限
	仪器名称、

型号及编号

	无组织废气
	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HJ 584-2010）
	1.5×10-3 mg/m3
	7890B气相色谱仪（SB-187）

	
	甲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HJ 584-2010）
	1.5×10-3 mg/m3
	7890B气相色谱仪（SB-187）

	
	二甲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HJ 584-2010）
	1.5×10-3 mg/m3
	7890B气相色谱仪（SB-187）

	车间门口
	非甲烷总烃
	《固定污染源排气中 非甲烷总烃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HJ/T 38-1999）
	0.04mg/m3
	GC9790气相色谱仪（SB-188）

	
	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HJ 584-2010）
	1.5×10-3 mg/m3
	7890B气相色谱仪（SB-187）

	
	甲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HJ 584-2010）
	1.5×10-3 mg/m3
	7890B气相色谱仪（SB-187）

	
	二甲苯
	《环境空气 苯系物的测定 活性炭吸附/二硫化碳解吸-气相色谱法》（HJ 584-2010）
	1.5×10-3 mg/m3
	7890B气相色谱仪（SB-187）

	噪声
	噪声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
	/
	AWA5680型多功能声级计（SB-130）


6.5监测结果及评价

6.5.1废气监测结果及评价

5.1.1.1喷漆废气（中涂和面漆）
喷涂工序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与二甲苯合计浓度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标准，漆雾颗粒物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非甲烷总烃的最低去除效率为72.1%。
5.1.1.2烘干废气（RTO）
烘干废气中颗粒物、SO2、NOx的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苯、甲苯与二甲苯合计、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标准。
5.1.1.3车间门口废气

车间门口苯、甲苯、二甲苯及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3标准。
5.1.1.4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排放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厂界监控点排放浓度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2标准，无组织排放颗粒物厂界监控点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表6-4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点位及时间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标准值
	达标情况

	
	
	
	1
	2
	3
	最大值
	
	

	中涂净化装置进口2017.08.11
	排气标况流量
	m3/h
	126562
	125243
	126305
	126562
	/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10
	9
	12
	12
	/
	/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1.27
	1.13
	1.52
	1.52
	/
	/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42.5
	41.8
	42.6
	42.6
	/
	/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5.38
	5.24
	5.38
	5.38
	/
	/

	中涂净化装置进口2017.08.12
	排气标况流量
	m3/h
	125556
	125873
	125966
	125966
	/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8
	10
	9
	10
	/
	/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1.00
	1.26
	1.13
	1.26
	/
	/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41.5
	42.3
	41.8
	42.3
	/
	/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5.21
	5.32
	5.27
	5.32
	/
	/

	中涂（东）排气筒出口（20m高排气筒）2017.08.11
	排气标况流量
	m3/h
	65391
	64449
	65057
	65391
	GB16297-

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4
	5
	4
	5
	≤18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262
	0.322
	0.260
	0.322
	≤0.8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10.4
	10.3
	10.2
	10.4
	DB13/2322-2016

≤5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680
	0.664
	0.664
	0.680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240
	0.241
	0.233
	0.241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1.57×10-2
	1.55×10-2
	1.52×10-2
	1.57×10-2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8.46×10-2
	8.62×10-2
	8.91×10-2
	8.91×10-2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5.53×10-3
	5.56×10-3
	5.80×10-3
	5.80×10-3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531
	0.534
	0.557
	0.557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3.47×10-2
	3.44×10-2
	3.62×10-2
	3.62×10-2
	/
	/

	
	甲苯与二甲苯

合计
	mg/m3
	0.616
	0.620
	0.646
	0.646
	≤20
	达标


（续）表6-4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点位及时间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标准值
	达标情况

	
	
	
	1
	2
	3
	最大值
	
	

	中涂（东）排气筒出口（20m高排气筒）2017.08.12
	排气标况流量
	m3/h
	65039
	64917
	67643
	67643
	GB16297-

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5
	4
	6
	6
	≤18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325
	0.260
	0.406
	0.406
	≤0.8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11.0
	10.7
	10.9
	11.0
	DB13/2322-2016

≤5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715
	0.695
	0.737
	0.737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221
	0.215
	0.240
	0.240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1.44×10-2
	1.40×10-2
	1.62×10-2
	1.62×10-2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8.49×10-2
	8.38×10-2
	8.68×10-2
	8.68×10-2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5.52×10-3
	5.44×10-3
	5.87×10-3
	5.87×10-3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519
	0.496
	0.523
	0.523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3.38×10-2
	3.22×10-2
	3.54×10-2
	3.54×10-2
	/
	/

	
	甲苯与二甲苯

合计
	mg/m3
	0.604
	0.580
	0.610
	0.610
	≤20
	达标

	中涂（西）排气筒出口（20m高排气筒）2017.08.11
	排气标况流量
	m3/h
	66829
	66621
	66519
	66829
	GB16297-

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5
	6
	7
	7
	≤18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334
	0.400
	0.466
	0.466
	≤0.8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10.5
	10.6
	10.3
	10.6
	DB13/2322-2016

≤5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702
	0.706
	0.685
	0.706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358
	0.339
	0.341
	0.358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2.39×10-2
	2.26×10-2
	2.27×10-2
	2.39×10-2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9.51×10-2
	9.65×10-2
	0.103
	0.103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6.36×10-3
	6.43×10-3
	6.85×10-3
	6.85×10-3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787
	0.749
	0.861
	0.861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5.26×10-2
	4.99×10-2
	5.73×10-2
	5.73×10-2
	/
	/

	
	甲苯与二甲苯

合计
	mg/m3
	0.882
	0.846
	0.964
	0.964
	≤20
	达标


（续）表6-4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点位及时间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标准值
	达标情况

	
	
	
	1
	2
	3
	最大值
	
	

	中涂（西）排气筒出口（20m高排气筒）2017.08.12
	排气标况流量
	m3/h
	66705
	67331
	65265
	67331
	GB16297-

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4
	4
	6
	6
	≤18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267
	0.269
	0.392
	0.392
	≤0.8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11.1
	10.9
	11.0
	11.1
	DB13/2322-2016

≤5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740
	0.734
	0.718
	0.740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352
	0.350
	0.344
	0.352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2.35×10-2
	2.36×10-2
	2.25×10-2
	2.36×10-2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9.12×10-2
	9.11×10-2
	9.11×10-2
	9.12×10-2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6.08×10-3
	6.13×10-3
	5.95×10-3
	6.13×10-3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734
	0.756
	0.754
	0.756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4.90×10-2
	5.09×10-2
	4.92×10-2
	5.09×10-2
	/
	/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mg/m3
	0.825
	0.847
	0.845
	0.847
	≤20
	达标

	 “中涂非甲烷总烃”去除

效率2017.08.11
	%
	74.3

	73.9
	74.9
	/
	≥70%
	达标

	“中涂非甲烷总烃” 去除

效率2017.08.12
	%
	72.1
	73.1
	72.4
	/
	≥70%
	达标

	面漆净化设备进口2017.08.11
	排气标况流量
	m3/h
	122772
	123531
	124029
	124029
	/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24
	30
	33
	33
	/
	/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2.95
	3.71
	4.09
	4.09
	/
	/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41.6
	43.6
	43.3
	43.6
	/
	/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5.11
	5.39
	5.37
	5.39
	/
	/

	面漆净化设备进口2017.08.12
	排气标况流量
	m3/h
	118837
	118935
	119967
	119967
	/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29
	27
	25
	29
	/
	/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3.45
	3.21
	3.00
	3.45
	/
	/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43.4
	42.5
	42.9
	43.4
	/
	/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5.16
	5.05
	5.15
	5.16
	/
	/


（续）表6-4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点位及时间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标准值
	达标情况

	
	
	
	1
	2
	3
	最大值
	
	

	面漆（东）排气筒出口（20m高排气筒2017.08.11
	排气标况流量
	m3/h
	64512
	66498
	66710
	66710
	GB16297-

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5
	9
	8
	9
	≤18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323
	0.598
	0.534
	0.598
	≤0.8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10.1
	9.72
	10.4
	10.4
	DB13/2322-2016

≤5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652
	0.646
	0.694
	0.694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408
	0.407
	0.405
	0.408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2.63×10-2
	2.71×10-2
	2.70×10-2
	2.71×10-2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3.15×10-2
	2.79×10-2
	2.64×10-2
	3.15×10-2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2.03×10-3
	1.86×10-3
	1.76×10-3
	2.03×10-3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333
	0.347
	0.318
	0.347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2.15×10-2
	2.31×10-2
	2.12×10-2
	2.31×10-2
	/
	/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mg/m3
	0.364
	0.375
	0.344
	0.375
	≤20
	达标

	面漆（东）排气筒出口（20m高排气筒2017.08.12
	排气标况流量
	m3/h
	67074
	66904
	66175
	67074
	GB16297-

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7
	8
	5
	8
	≤18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470
	0.535
	0.331
	0.535
	≤0.8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10.8
	10.7
	10.1
	10.8
	DB13/2322-2016

≤5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724
	0.716
	0.668
	0.724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470
	0.413
	0.415
	0.470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3.15×10-2
	2.76×10-2
	2.75×10-2
	3.15×10-2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2.75×10-2
	3.16×10-2
	2.86×10-2
	3.16×10-2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1.84×10-3
	2.11×10-3
	1.89×10-3
	2.11×10-3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337
	0.319
	0.310
	0.337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2.26×10-2
	2.13×10-2
	2.05×10-2
	2.26×10-2
	/
	/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mg/m3
	0.364
	0.351
	0.339
	0.364
	≤20
	达标


（续）表6-4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点位及时间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标准值
	达标情况

	
	
	
	1
	2
	3
	最大值
	
	

	面漆（西）排气筒出口（20m高排气筒2017.08.11
	排气标况流量
	m3/h
	59957
	58909
	57994
	59957
	GB16297-

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5
	6
	8
	8
	≤18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300
	0.353
	0.464
	0.464
	≤0.8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10.1
	10.1
	10.6
	10.6
	DB13/2322-2016

≤5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606
	0.595
	0.615
	0.615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429
	0.437
	0.432
	0.437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2.57×10-2
	2.57×10-2
	2.51×10-2
	2.57×10-2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2.79×10-2
	3.17×10-2
	2.89×10-2
	3.17×10-2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1.67×10-3
	1.87×10-3
	1.68×10-3
	1.87×10-3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348
	0.353
	0.335
	0.353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2.09×10-2
	2.08×10-2
	1.94×10-2
	2.09×10-2
	/
	/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mg/m3
	0.376
	0.385
	0.364
	0.385
	≤20
	达标

	面漆（西）排气筒出口（20m高排气筒2017.08.12
	排气标况流量
	m3/h
	59723
	60052
	60273
	60273
	GB16297-

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7
	8
	6
	8
	≤18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0.418
	0.480
	0.362
	0.480
	≤0.85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10.3
	10.4
	10.5
	10.5
	DB13/2322-2016

≤5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0.615
	0.625
	0.633
	0.633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429
	0.442
	0.430
	0.442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2.56×10-2
	2.65×10-2
	2.59×10-2
	2.65×10-2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2.74×10-2
	2.66×10-2
	3.27×10-2
	3.27×10-2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1.64×10-3
	1.60×10-3
	1.97×10-3
	1.97×10-3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314
	0.354
	0.332
	0.354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1.88×10-2
	2.13×10-2
	2.00×10-2
	2.13×10-2
	/
	/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mg/m3
	0.341
	0.381
	0.365
	0.381
	≤20
	达标

	 “面漆非甲烷总烃”去除

效率2017.08.11
	%
	75.4
	77.0
	75.6
	/
	≥70%
	达标

	“面漆非甲烷总烃”去除

效率2017.08.12
	%
	74.1
	73.4
	74.7
	/
	≥70%
	达标


（续）表6-4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点位及时间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标准值
	达标情况

	
	
	
	1
	2
	3
	最大值
	
	

	RTO焚化炉排气筒出口（20m高排气筒）2017.08.11
	排气标况流量
	m3/h
	6666
	6577
	6608
	6666
	GB16297-

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6
	5
	7
	7
	/
	/

	
	颗粒物折算浓度
	mg/m3
	13
	11
	16
	16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4.00×10-2
	3.29×10-2
	4.63×10-2
	4.63×10-2
	≤5.9
	达标

	
	SO2实测浓度
	mg/m3
	9
	11
	10
	11
	/
	/

	
	SO2折算浓度
	mg/m3
	20
	25
	22
	25
	≤960
	达标

	
	SO2排放速率
	kg/h
	6.00×10-2
	7.23×10-2
	6.61×10-2
	7.23×10-2
	≤4.3
	达标

	
	NOx实测浓度
	mg/m3
	50
	50
	51
	51
	/
	/

	
	NOx折算浓度
	mg/m3
	112
	115
	114
	115
	≤240
	达标

	
	NOx排放速率
	kg/h
	0.333
	0.329
	0.337
	0.337
	≤1.3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3.25
	3.06
	2.98
	3.25
	DB13/2322-2016
	/

	
	非甲烷总烃折算浓度
	mg/m3
	10.6
	10.2
	9.75
	10.6
	≤5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2.17×10-2
	2.01×10-2
	1.97×10-2
	2.17×10-2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212
	0.221
	0.236
	0.236
	/
	/

	
	苯折算浓度
	mg/m3
	0.694
	0.737
	0.772
	0.772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1.41×10-3
	1.45×10-3
	1.56×10-3
	1.56×10-3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1.11×10-2
	1.17×10-2
	1.07×10-2
	1.17×10-2
	/
	/

	
	甲苯折算浓度
	mg/m3
	3.63×10-2
	3.90×10-2
	3.50×10-2
	3.90×10-2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7.40×10-5
	7.70×10-5
	7.07×10-5
	7.70×10-5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735
	0.773
	0.753
	0.773
	/
	/

	
	二甲苯折算浓度
	mg/m3
	2.41
	2.58
	2.46
	2.58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4.90×10-3
	5.08×10-3
	4.98×10-3
	5.08×10-3
	/
	/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mg/m3
	2.45
	2.62
	2.50
	2.62
	≤20
	达标


（续）表6-4 有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点位及时间
	监测项目
	单位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标准值
	达标情况

	
	
	
	1
	2
	3
	最大值
	
	

	RTO焚化炉排气筒出口（20m高排气筒）2017.08.12
	排气标况流量
	m3/h
	6753
	6589
	6519
	6753
	GB16297-

1996
	/

	
	颗粒物实测浓度
	mg/m3
	5
	7
	8
	8
	/
	/

	
	颗粒物折算浓度
	mg/m3
	11
	16
	18
	18
	≤120
	达标

	
	颗粒物排放速率
	kg/h
	3.38×10-2
	4.61×10-2
	5.22×10-2
	5.22×10-2
	≤5.9
	达标

	
	SO2实测浓度
	mg/m3
	12
	8
	11
	12
	/
	/

	
	SO2折算浓度
	mg/m3
	27
	18
	25
	27
	≤960
	达标

	
	SO2排放速率
	kg/h
	8.10×10-2
	5.27×10-2
	7.17×10-2
	8.10×10-2
	≤4.3
	达标

	
	NOx实测浓度
	mg/m3
	52
	50
	49
	52
	/
	/

	
	NOx折算浓度
	mg/m3
	116
	115
	110
	116
	≤240
	达标

	
	NOx排放速率
	kg/h
	0.343
	0.329
	0.319
	0.343
	≤1.3
	达标

	
	非甲烷总烃实测浓度
	mg/m3
	3.12
	3.30
	3.42
	3.42
	DB13/2322-2016
	/

	
	非甲烷总烃折算浓度
	mg/m3
	10.0
	11.0
	11.0
	11.0
	≤50
	达标

	
	非甲烷总烃排放速率
	kg/h
	2.11×10-2
	2.17×10-2
	2.23×10-2
	2.23×10-2
	/
	/

	
	苯实测浓度
	mg/m3
	0.207
	0.243
	0.239
	0.243
	/
	/

	
	苯折算浓度
	mg/m3
	0.665
	0.810
	0.768
	0.810
	≤1
	达标

	
	苯排放速率
	kg/h
	1.40×10-3
	1.60×10-3
	1.56×10-3
	1.60×10-3
	/
	/

	
	甲苯实测浓度
	mg/m3
	1.18×10-2
	1.26×10-2
	1.07×10-2
	1.26×10-2
	/
	/

	
	甲苯折算浓度
	mg/m3
	3.79×10-2
	4.20×10-2
	3.44×10-2
	4.20×10-2
	/
	/

	
	甲苯排放速率
	kg/h
	7.97×10-5
	8.30×10-5
	6.98×10-5
	8.30×10-5
	/
	/

	
	二甲苯实测浓度
	mg/m3
	0.743
	0.785
	0.738
	0.785
	/
	/

	
	二甲苯折算浓度
	mg/m3
	2.39
	2.62
	2.37
	2.62
	/
	/

	
	二甲苯排放速率
	kg/h
	5.02×10-3
	5.17×10-3
	4.81×10-3
	5.17×10-3
	/
	/

	
	甲苯与二甲苯合计
	mg/m3
	2.43
	2.66
	2.40
	2.66
	≤20
	达标


表6-5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

点位
	监测

项目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标准值
	达标

情况

	
	
	
	1
	2
	3
	最大值
	
	

	下风向1#
	颗粒物

（mg/m3）
	2017.08.11
	0.388
	0.355
	0.394
	0.394
	GB16297-
1996

≤1.0
	达标

	
	
	2017.08.12
	0.278
	0.262
	0.301
	0.301
	≤1.0
	达标

	下风向2#
	
	2017.08.11
	0.462
	0.430
	0.488
	0.488
	≤1.0
	达标

	
	
	2017.08.12
	0.333
	0.337
	0.376
	0.376
	≤1.0
	达标

	下风向3#
	
	2017.08.11
	0.425
	0.392
	0.413
	0.425
	≤1.0
	达标

	
	
	2017.08.12
	0.296
	0.318
	0.339
	0.339
	≤1.0
	达标

	下风向1#
	非甲烷

总烃

（mg/m3）
	2017.08.11
	1.38
	1.38
	1.35
	1.38
	DB13/2322-
2016

≤2.0
	达标

	
	
	2017.08.12
	1.35
	1.40
	1.32
	1.40
	≤2.0
	达标

	下风向2#
	
	2017.08.11
	1.38
	1.36
	1.38
	1.38
	≤2.0
	达标

	
	
	2017.08.12
	1.36
	1.36
	1.31
	1.36
	≤2.0
	达标

	下风向3#
	
	2017.08.11
	1.31
	1.24
	1.35
	1.35
	≤2.0
	达标

	
	
	2017.08.12
	1.26
	1.32
	1.34
	1.34
	≤2.0
	达标

	车间门口4#
	
	2017.08.11
	1.63
	1.59
	1.58
	1.63
	≤4.0
	达标

	
	
	2017.08.12
	1.51
	1.48
	1.50
	1.51
	≤4.0
	达标

	车间门口5#
	
	2017.08.11
	1.62
	1.59
	1.63
	1.63
	≤4.0
	达标

	
	
	2017.08.12
	1.55
	1.50
	1.50
	1.55
	≤4.0
	达标

	下风向1#
	苯
（mg/m3）
	2017.08.11
	2.18×10-2
	2.17×10-2
	2.77×10-2
	2.77×10-2
	DB13/2322-
2016

≤0.1
	达标

	
	
	2017.08.12
	2.16×10-2
	2.26×10-2
	2.30×10-2
	2.30×10-2
	≤0.1
	达标

	下风向2#
	
	2017.08.11
	2.02×10-2
	2.30×10-2
	2.26×10-2
	2.30×10-2
	≤0.1
	达标

	
	
	2017.08.12
	2.11×10-2
	2.03×10-2
	2.15×10-2
	2.15×10-2
	≤0.1
	达标

	下风向3#
	
	2017.08.11
	2.19×10-2
	2.22×10-2
	2.25×10-2
	2.25×10-2
	≤0.1
	达标

	
	
	2017.08.12
	2.34×10-2
	2.10×10-2
	2.06×10-2
	2.34×10-2
	≤0.1
	达标

	车间门口4#
	
	2017.08.11
	3.68×10-2
	3.91×10-2
	3.92×10-2
	3.92×10-2
	≤0.4
	达标

	
	
	2017.08.12
	3.89×10-2
	3.88×10-2
	4.00×10-2
	4.00×10-2
	≤0.4
	达标

	车间门口5#
	
	2017.08.11
	3.71×10-2
	3.68×10-2
	3.89×10-2
	3.89×10-2
	≤0.4
	达标

	
	
	2017.08.12
	4.12×10-2
	3.93×10-2
	3.96×10-2
	4.12×10-2
	≤0.4
	达标

	注：无组织废气检测点位见图6-1


（续）表6-5   无组织废气监测结果一览表
	监测

点位
	监测项目
	监测时间
	监测结果
	执行标准

标准值
	达标

情况

	
	
	
	1
	2
	3
	最大值
	
	

	下风向1#
	甲苯（mg/m3）
	2017.08.11
	4.3×10-3
	4.2×10-3
	4.5×10-3
	4.5×10-3
	DB13/2322-2016

≤0.6
	达标

	
	
	2017.08.12
	4.2×10-3
	4.7×10-3
	4.2×10-3
	4.7×10-3
	≤0.6
	达标

	下风向2#
	
	2017.08.11
	4.6×10-3
	3.3×10-3
	4.4×10-3
	4.6×10-3
	≤0.6
	达标

	
	
	2017.08.12
	4.0×10-3
	4.7×10-3
	4.9×10-3
	4.9×10-3
	≤0.6
	达标

	下风向3#
	
	2017.08.11
	3.2×10-3
	3.7×10-3
	3.7×10-3
	3.7×10-3
	≤0.6
	达标

	
	
	2017.08.12
	4.0×10-3
	4.8×10-3
	4.3×10-3
	4.8×10-3
	≤0.6
	达标

	车间门口4#
	
	2017.08.11
	6.0×10-3
	6.3×10-3
	6.7×10-3
	6.7×10-3
	≤1.0
	达标

	
	
	2017.08.12
	6.7×10-3
	8.1×10-3
	7.6×10-3
	8.1×10-3
	≤1.0
	达标

	车间门口5#
	
	2017.08.11
	7.1×10-3
	7.7×10-3
	6.7×10-3
	7.7×10-3
	≤1.0
	达标

	
	
	2017.08.12
	7.7×10-3
	7.2×10-3
	7.4×10-3
	7.7×10-3
	≤1.0
	达标

	下风向1#
	二甲苯（mg/m3）
	2017.08.11
	7.38×10-2
	7.68×10-2
	7.83×10-2
	7.83×10-2
	DB13/2322-2016

≤0.2
	达标

	
	
	2017.08.12
	7.72×10-2
	8.17×10-2
	7.17×10-2
	8.17×10-2
	≤0.2
	达标

	下风向2#
	
	2017.08.11
	6.93×10-2
	7.27×10-2
	8.14×10-2
	8.14×10-2
	≤0.2
	达标

	
	
	2017.08.12
	8.34×10-2
	7.90×10-2
	7.00×10-2
	8.34×10-2
	≤0.2
	达标

	下风向3#
	
	2017.08.11
	7.11×10-2
	7.85×10-2
	7.91×10-2
	7.91×10-2
	≤0.2
	达标

	
	
	2017.08.12
	8.31×10-2
	7.66×10-2
	7.60×10-2
	8.31×10-2
	≤0.2
	达标

	车间门口4#
	
	2017.08.11
	0.132
	0.137
	0.135
	0.137
	≤1.2
	达标

	
	
	2017.08.12
	0.144
	0.142
	0.145
	0.145
	≤1.2
	达标

	车间门口5#
	
	2017.08.11
	0.135
	0.139
	0.130
	0.139
	≤1.2
	达标

	
	
	2017.08.12
	0.143
	0.148
	0.151
	0.151
	≤1.2
	达标

	注：无组织废气检测点位见图6-1


图6-1：无组织废气监测点位示意图
 SHAPE  \* MERGEFORMAT 



6.5.2厂界噪声监测结果评价
项目北厂界昼间噪声值最大值为62.3dB(A)，夜间噪声值最大值为53.1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4类区标准要求。其余厂界昼间噪声值最大值为58.3dB(A)，夜间噪声值最大值为51.7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标准要求，厂界环境噪声监测结果详见表6-6。

表6-6  厂界噪声监测结果一览表    等效声级：Leq[dB(A)]
	监测时间

监测点位
	08月11日
	08月12日
	标准限值
	达标情况

	1#东厂界
	昼间
	56.2
	56.4
	≤65
	达标

	
	夜间
	49.7
	50.1
	≤55
	达标

	2#南厂界
	昼间
	58.3
	57.4
	≤65
	达标

	
	夜间
	51.4
	50.7
	≤55
	达标

	3#西厂界
	昼间
	57.8
	56.6
	≤65
	达标

	
	夜间
	50.9
	51.7
	≤55
	达标

	4#北厂界
	昼间
	62.3
	62.2
	≤70
	达标

	
	夜间
	52.6
	53.1
	≤55
	达标

	执行标准
	北厂界执行《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表1中4类功能区标准，其余厂界执行3类功能区标准。


图6-2：噪声监测点位示意图
 SHAPE  \* MERGEFORMAT 



6.5.4固废污染源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是职工日常的生活垃圾，生产工序产生的焊渣、漆渣、磷化废渣、废油漆桶及废稀释剂桶，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运至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焊渣全部外售，磷化废渣、漆渣、废油漆桶及废稀释剂桶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间内，定期交由衡水睿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和迁安市志诚润滑油有限公司处置。

6.5.5污染物排放总量
表6-7 废气污染物排放总量汇总表

	项目类别
	点位

（排气筒出口）
	监测结果

（kg/h）
	年运行时间（h/a）
	新建项目年排放总量（t/a）
	已验收“4万辆轻型车”污染物排放总量（t/a）
	合计
（t/a）
	环评建议全厂总量控制指标（t/a）
	达标情况

	二氧化硫
	RTO焚化炉
	8.10×10-2
	2250
	1.82×10-2
	0.410
	0.491
	47.64
	达标

	氮氧化物
	RTO焚化炉
	0.343
	
	7.72×10-2
	3.03
	3.11
	16.04
	达标

	颗粒物
	中涂（东）
	0.406
	2250
	0.914
	1.587
	5.99
	2.2235（烟粉尘1.889t/a、漆雾颗粒物0.3345t/a）
	不达标

	
	中涂（西）
	0.466
	
	1.05
	
	
	
	

	
	面漆（东）
	0.598
	
	1.35
	
	
	
	

	
	面漆（西）
	0.480
	
	1.08
	
	
	
	

	
	RTO焚化炉
	5.22×10-2
	
	1.17×10-2
	
	
	
	

	非甲烷总烃
	中涂（东）
	0.737
	2250
	1.66
	1.16
	7.54
	6.193
	不达标

	
	中涂（西）
	0.740
	
	1.66
	
	
	
	

	
	面漆（东）
	0.724
	
	1.63
	
	
	
	

	
	面漆（西）
	0.633
	
	1.42
	
	
	
	

	
	RTO焚化炉
	2.23×10-2
	
	5.02×10-3
	
	
	
	

	二甲苯
	中涂（东）
	3.62×10-2
	2250
	8.15×10-2
	0.063
	0.375
	6.07
	达标

	
	中涂（西）
	5.73×10-2
	
	0.129
	
	
	
	

	
	面漆（东）
	2.31×10-2
	
	5.20×10-2
	
	
	
	

	
	面漆（西）
	2.13×10-2
	
	4.79×10-2
	
	
	
	

	
	RTO焚化炉
	5.17×10-3
	
	1.16×10-3
	
	
	
	


根据验收监测结果计算得出：

废气排放总量为：SO20.491t/a、NOx 3.11t/a、满足环评总量和批复中的控制要求；颗粒物5.99 t/a、非甲烷总烃7.54 t/a，不满足环评总量和环评批复中总量控制要求；二甲苯0.375 t/a，满足环评总量和环评批复中总量控制要求。
7、环境管理检查

7.1环评批复落实情况

针定州市环境保护局对该项目批复要求，现场逐条进行了检查，批复要求落实情况详见表7-1。
表7-1     原环评批复内容及落实情况一览表

	环 评 批 复 内 容
	落 实 情 况

	一、该报告书编制比较规范，内容全面，同意连同本批复作为该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
	/

	二、项目位于定州市开发区，工信部出具相关意见，从环保角度项目选址可行。
	/

	三、该报告书可作为项目建设和环境管理的依据。你公司按照“三同时”要求严格落实各项环保措施和报告书提出的各项要求，确保各项污染物达标排放。重点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
	1、同意保定市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在各种审批手续完善、严格落实环评及三同时要求的前提下实施建设。
	落实

	
	2、同意报告书提出的各项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排放标准及总量控制目标，项目运营期应加强环境管理及监测频次，确保污染物达标排放的同时不超过污染物总量控制目标。
	废气排放总量为：SO20.491t/a、NOx 3.11t/a、满足环评总量和批复中的控制要求；颗粒物5.99t/a、非甲烷总烃7.54 t/a，不满足环评总量和环评批复中总量控制要求；二甲苯0.375 t/a，满足环评总量和环评批复中总量控制要求。

	
	3、按照环评要求，老厂区轻型车涂装车间实施全封闭，废气全部收集处置后稳定达标排放，距河北省第七医院之间需建设绿化带（高大乔木、宽度不小于10米），以满足270米卫生防护距离的要求，建设单位应加强周边特别是环境敏感点的环境质量监测，如敏感区域环境质量出现不达标且污染物与本项目有关，则涂装车间立即停止生产，采取进一步污染防治措施，确保项目周边敏感点环境质量满足相应的国家质量标准。
	经实地踏勘现场，项目厂界四周270m范围内未建设居民点、学校、医院等环境敏感点，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

	
	4、加强危险废物的管理，按照要求建设危废暂存间，试生产前与有资质的单位签订为废处置协议，危废定期收集转危废处置单位规范处置。
	企业建有危废暂存间，危险废物定期送衡水睿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和迁安市志诚润滑油有限公司处置。

	四、项目建成试运行前须报环保部门批准，试运行三个月内书面申请环保部门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正式投入试运营，项目建设期间的日常监管工作由定州市监察大队负责。
	/


表7-2     补充环评批复内容及落实情况一览表

	补 充 环 评 批 复 内 容
	落 实 情 况

	一、你单位报来的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补充报告已收悉，经研究，该环境影响评价补充报告表编制规范，内容较全面，同意连同本函可作为项目的工程设计和环境管理的依据。项目地址位于定州市唐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内，于2015年9月14日完成技改项目审批，定环书[2015]32号。定州市环境保护局本次原则同意《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环境影响评价补充报告》中环保设施的调整，本建设项目其它部分均保持原设计不变。建设单位要认真落实原环评文件及本变更报告中的建设内容和各项污染防治措施，确保污染物长期稳定达标排放，我局将据此验收。
	补充报告变更内容为下面2项：

（1）5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喷涂工序废气由“水旋式除漆雾装置+过滤棉+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30m高排气筒”处理工艺变更为“水旋式除漆雾装置+水汽分离室+F6中效过滤箱+低温等离子+20m高排气筒处理工艺”，实际建设与补充环评中要求一致，减少了危废（废活性炭）的产生。

（2）5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焊接工序设“1台滤筒式焊接烟尘净化器进行处理后排放于车间内，再通过车间内的风机排出车间”变更为“针对产生的打磨粉尘、焊接烟尘点位（7个）进行局部密封，然后将废气引至对应点位的滤筒过滤器（工具8台）净化后排放至车间内”，实际建设与补充环评中要求一致。


7.2三同时验收一览表规定内容完成情况
根据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对其“三同时”验收一览表规定内容进行了检查。检查情况详见表7-2。

表7-2  环保设施“三同时”验收一览表落实情况

	类别
	处理对象
	环评治理措施
	落实建设情况

	废气
（5万辆/年轻型车生产线）
	喷漆废气
	水旋式除漆雾装置+水汽分离室+F6中效过滤箱+低温等离子+不低于20m排气筒，1套
	落实，安装1套“水旋式除漆雾装置+水汽分离室+F6中效过滤箱+低温等离子+ 20m排气筒”

	
	烘干废气
	RTO（蓄热式热力焚化炉）废气燃烧装置+不低于15m高排气筒，1套
	落实，安装1套 “RTO（蓄热式热力焚化炉）废气燃烧装置+20m高排气筒”

	
	焊接烟尘
	滤筒式过滤除尘器1套
	打磨、焊接产生颗粒物的点位（7个）局部密封，将废气用引风机引至对应点位的滤筒式过滤除尘器（8台）进行处置、落实了环评要求

	
	焊机车间打磨粉尘
	
	

	噪
声
	水泵、风机、空压机
	基础减振、隔声、消声
	合理布局、选用低噪音设备、厂房隔声、基础减振、对各气动设备加装不同形式的消声器、加强绿化等措施

	一

般

固
废
	焊渣
	外售
	落实，全部外售

	
	生活垃圾
	交由环卫部门处置
	生活垃圾全部垃圾填埋场填埋

	危险废物
	漆渣
	由具有相关危废处理资质的单位进行处置
	落实，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送衡水睿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和迁安市志诚润滑油有限公司处置

	
	磷化废渣
	
	

	
	废油漆桶、废稀释剂桶
	
	


7.3环保机构设置及环境管理规章制度情况

环境管理检查内容如下：

(1)建设项目执行国家建设项目管理制度情况；

(2)环境保护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3)环境保护管理规章制度的建立及其执行情况；

(4)环境保护档案管理情况；

(5)环境保护管理与监测机构、人员和仪器设备的配置情况；

(6)对环境影响评价意见和环保主管部门批复意见的执行情况； 

(7)固体废物及危险物品处理处置与综合利用情况。

8、环境风险防范设施和应急措施建设落实情况

8.1 突发事故应急预案

突发环境事件不同于一般的环境污染，没有固定的排放方式和排放途径，具有发生突然、扩散迅速和危害范围广的特点。为了有效遏制突发环境污染事故的发生，正确应对和有序处置突发环境污染事故，制定了《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本预案在定州市环境保护局备案，备案编号为：139001-2016-003-L，并于2016年2月发布实施。本预案细化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报告、处置程序，完善了突发环境事件的预警、处置和善后的工作机制。建立了指挥有序、快速高效、和统一协调的应急处置体系。

9、监测结论

9.1验收监测结论

9.1.1废气

9.1.1.1喷漆废气（中涂和面漆）
喷涂工序废气中非甲烷总烃、苯、甲苯与二甲苯合计浓度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标准，漆雾颗粒物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非甲烷总烃最低去除效率为72.1%。
9.1.1.2烘干废气（RTO）
烘干废气中颗粒物、SO2、NOx的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二级标准。苯、甲苯与二甲苯合计、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1标准。
9.1.1.3车间门口废气

车间门口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3标准。
9.1.1.4无组织废气

无组织排放苯、甲苯、二甲苯、非甲烷总烃厂界监控点排放浓度满足《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控制标准》（DB13/2322-2016）表2标准，无组织排放颗粒物厂界监控点排放浓度满足《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无组织排放监控浓度限值。

9.1.2厂界噪声
项目北厂界昼间噪声值最大值为62.3dB(A)，夜间噪声值最大值为53.1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4类区标准要求。其余厂界昼间噪声值最大值为58.3dB(A)，夜间噪声值最大值为51.7dB(A)，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3类区标准要求。
9.1.3固体废物
本项目固体废物主要是职工日常的生活垃圾，生产工序产生的焊渣、漆渣、磷化废渣、废油漆桶及废稀释剂桶，生活垃圾由环卫部门运至垃圾填埋场填埋处置，焊渣全部外售，磷化废渣、漆渣、废油漆桶及废稀释剂桶属于危险废物，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内，定期交由衡水睿韬环保技术有限公司和迁安市志诚润滑油有限公司处置。
9.1.4污染物排放总量

废气排放总量为：SO20.491t/a、NOx 3.11t/a、满足环评总量和批复中的控制要求；颗粒物5.99 t/a、非甲烷总烃7.54 t/a，不满足环评总量和环评批复中总量控制要求；二甲苯0.375 t/a，满足环评总量和环评批复中总量控制要求。
9.1.5结论
通过现场调查及监测，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已基本落实了环评及其批复要求的内容，验收监测期间，各项监测指标均能满足环评及其批复文件的要求，污染物达标排放，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9.2建议
1.运行过程中要加强设备维护、维修工作，确保各类环保设施正常运行。
2.注意学习同行业的先进经验，及时更新和提高工程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进一步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
附表1:                      建设项目工程竣工环境保护“三同时”验收登记表

填表单位（盖章）：              填表人（签字）：                    项目经办人（签字）：

	建 设 项 目
	项目名称
	保定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轻型车技改项目
	建设地点
	定州市唐河循环经济产业园区

	
	行业类别
	C36汽车制造业
	建设性质
	□新 建             □  改 扩 建               √技 术 改 造

	
	设计生产能力
	年产轻卡、轻客9万辆
	建设项目开工日期
	/
	实际生产能力
	年产轻卡、轻客9万辆

	
	投资总概算（万元）
	147986.4
	环保投资总概算（万元）
	1680
	所占比例（%）
	1.14

	
	环评审批部门
	定州市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定环函[2016]9号

定环书[2015]32号
	批准时间
	2016.9.26

2015.9.14

	
	初步设计审批部门
	/
	批准文号
	/
	批准时间
	/

	
	环保验收审批部门
	定州市环境保护局
	批准文号
	/
	批准时间
	/

	
	环保设施设计单位
	/
	环保设施监测单位
	河北科赢环境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实际总投资（万元）
	147986.4
	实际环保投资（万元）
	2280
	所占比例（%）
	1.53

	
	废水治理（万元）
	600
	废气治理（万元）
	1450
	噪声治理（万元）
	80
	固废治理（万元）
	70
	绿化、生态及防渗（万元）
	50
	风险（万元）
	30

	
	新增废水处理设施能力
	/
	新增废气处理设施能力
	/       
	年平均工作时
	2250小时

	建设单位
	河北长安客车制造有限公司
	邮政编码
	073000
	联系电话
	15690235569
	环评单位
	河北安亿环境科技有限公司

	污染物排放达标与总量控制（工业建设项目详填）
	污染物
	原有排

放量(1) 
	本期工程实际排放浓度(2)
	本期工程允许排放浓度(3)
	本期工程产生量(4)
	本期工程自身削减量(5)
	本期工程实际排

放量(6)
	本期工程核定排

放总量(7)
	本期工程“以新带老”削减量

(8)
	全厂实际排放总量(9)
	全厂核定排放总量(10)
	区域平衡替代削

减量(11)
	排放增减量(12)

	
	废气
	
	
	
	
	
	
	
	
	
	
	
	

	
	颗粒物
	1.587
	16
	≤120
	
	
	4.40
	
	
	5.99
	2.2235
	
	

	
	二氧化硫
	0.410
	27
	≤960
	
	
	0.410
	
	
	0.491
	47.64
	
	

	
	氮氧化物
	3.03
	116
	≤240
	
	
	3.03
	
	
	3.11
	16.04
	
	

	
	非甲烷总烃
	1.16
	11.1
	≤50
	
	
	6.38
	
	
	7.54
	6.193
	
	

	
	二 甲 苯
	0.063
	2.62
	≤20
	
	
	0.312
	
	
	0.375
	6.07
	
	

	
	
	
	
	
	
	
	
	
	
	
	
	
	

	
	
	
	
	
	
	
	
	
	
	
	
	
	

	
	
	
	
	
	
	
	
	
	
	
	
	
	

	
	
	
	
	
	
	
	
	
	
	
	
	
	

	
	
	
	
	
	
	
	
	
	
	
	
	
	

	
	与项目有关的其它特征污染物
	
	
	
	
	
	
	
	
	
	
	
	
	

	
	
	
	
	
	
	
	
	
	
	
	
	
	
	

	
	
	
	
	
	
	
	
	
	
	
	
	
	
	

	
	
	
	
	
	
	
	
	
	
	
	
	
	
	


注：1、排放增减量：（+）表示增加，（-）表示减少

        2、(12)=(6)-(8)-(11)，（9）= (4)-(5)-(8)- (11) +（1）

3、计量单位：废水排放量——万吨/年；废气排放量——万标立方米/年；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万吨/年； 水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升；

大气污染物排放浓度——毫克/立方米；水污染物排放量——吨/年；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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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G-废气 N-噪声 S-固废 W-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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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 焊接车间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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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2  涂装车间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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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例：G-废气 N-噪声 S-固废 W-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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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3  总装车间工艺流程及排污节点





图例：G-废气 N-噪声 S-固废 W-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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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代表无组织废气、车间门口监测点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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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代表噪声监测点位。





五万辆


生产线





中涂面漆








PAGE  


